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做好电梯新版
检规过渡期特殊情况项目告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<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

则电梯自行检测规则>的公告》（2023年第 14号）要求，为切实

做好拟在我市安装电梯且过渡期满后执行检规特殊情况项目的

告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对于买卖双方已于 2023年 4月 2日（不含）之前签订供货

合同，或者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，并且需要在 2024年 4

月 2日后在我市实施安装监督检验的电梯，电梯制造单位或其委

托的安装单位应于 2023年 7月 1日之前提交申请，将《过渡期满

后执行检规特殊情况项目告知表》（见附件，以下简称《告知表》）

以纸质形式报送至电梯安装地所在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。

二、告知事项说明

1.适用范围：符合本通知上述“总体要求”的乘客与载货电梯，

买卖双方经协商调整，相应电梯仍难以符合新版检规附件

A1.2.2.7、A1.3.3、A1.2.4.3(1)、A1.3.12.1、A1.3.12.3要求的。自动

扶梯与自动人行道、杂物电梯不在本告知事项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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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填报单位：电梯制造单位或其委托的安装单位。

3.提交材料：①《告知表》（纸质一份、电子表格一份）；②

供货合同或项目中标公示；③其它必要的见证材料。（注：每份

纸质文件均需加盖填报单位公章，除盖章页外还应加盖骑缝章）

4.提交形式：材料报至电梯安装地所在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。

填报单位 7月 1日前已提交申请，但因材料不符合本通知要求需

要补正的，允许其在 5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。

5.材料审查：填报单位应对材料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各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对告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并于 7月 10日前

将符合本通知要求的告知情况汇总后报给市局特设处。

6.告知公示：告知结果将通过市质安院官网公布，各填报单

位可自行查询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强化意识，有序推进。工作

中遇到问题请与我局联系。

联系人：高文涛，电话：0755-83070038

附件：过渡期满后执行检规特殊情况项目告知表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6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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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过渡期满后执行检规特殊情况项目告知表

填报单位： （横线上填写单位全称并盖章）

填报日期： 2023 年 6 月 日

项目名称

合同号

(中标项目编号)

签定日期

(中标日期)

制造单位名称 生产许可证编号

安装单位名称 生产许可证编号

安装地点

使用单位名称

使用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填报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设备数量 设备品种

主要技术参数

（选填）

本表所列电梯已于 2023年 4月 2日（不含）前签订供货合同，或者经通过公开招投

标确定中标，并将于 2024年 4月 2日之后进行监督检验，特此告知。

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：

年 月 日


